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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等包銷茂生農經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號：1240) 

初次上櫃普通股股票競價拍賣處理辦法公告 
（本案適用掛牌後首五日無漲跌幅限制之規定，投資人應詳閱公開說明書並審慎評估） 

 (本案投標人需繳交投標保證金，如得標後不履行繳款義務者，除喪失得標資格外，證券承銷商就投標保證金應沒入之) 

一、有價證券名稱：茂生農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茂生農經公司或該公司)普通股股票。  

二、本次提出承銷總數量、供競價拍賣、公開申購之數量及預計過額配售數量： 

茂生農經公司為申請股票初次上櫃辦理承銷之總股數為 2,651 仟股，其中 2,001 仟

股以競價拍賣方式為之，500 仟股以公開申購配售辦理，另依「證券承銷商辦理初次上

市(櫃)案件承銷作業應行注意事項要點」之規定，由茂生農經公司協調其股東提供已發

行普通股 150 仟股，供主辦證券承銷商採公開申購方式進行過額配售，其實際過額配

售數量視中籤情形認定。 

三、證券承銷商名稱、地址、電話及承銷方式： 

承銷商名稱 地址 電話 承銷方式 

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二段 95號 3 樓 (02)23278988 競價拍賣、公開申購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南路一段 111號 9樓 (02)27716699 公開申購 

第一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一段 22號 10 樓 (02)25636262 公開申購 

四、最低承銷價格、最低每標單位、每一投標單最高投標數量及每人最高得標數量： 

(一)最低承銷價格(拍賣底價)每股新台幣 39.00元。 

(二)競價拍賣最低每標單位 2 張(仟股)。 

(三)每一投標單最高投標數量不超過 265 張(仟股)，每人最高得標張數合計不超過 265

張(仟股)，投標數量以 1 張(仟股)之整倍數為投標單位。  

五、投標方式、期間及場所： 

(一)投標期間自 107 年 7 月 19 日起至 107 年 7 月 23 日止，於投標期間內之營業日，每

日上午 9時至下午 2 時。 

(二 )投標人：以網際網路方式於「承銷有價證券競價拍賣系統」 (網址： 

https://scas.twse.com.tw) (證券商簽發之電子憑證登入)依規定格式填寫投標單或於開

戶證券商總(分)公司營業處所設置之終端設備進行投標。 

(三)投標後該筆投標單不得撤回或更改，投標人請審慎評估。  

六、開標日期、期間及場所： 

(一)開標日期：107 年 7 月 25 日。 

(二)開標期間：107 年 7 月 25 日上午 10 點。 

(三)開標場所：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10 樓)。  

七、投標處理費、投標保證金： 

(一)投標保證金成數：每一投標單保證金成數為投標金額之百分之五十。 

投標人應繳保證金金額，請依下列公式計算： 

每股投標價格：39.00 元(含)以上，每股投標價格最小單位至分為止，分以下採四捨

五入。 

每一投標單應繳保證金：每股投標價格 × 投標股數 × 50%。 

(二)投標處理費：投標人參與投標時，每一投標單應繳交投標處理費新台幣 400 元整。

未得標件或不合格標，其投標處理費均不予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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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標保證金及投標處理費繳存往來銀行截止日為 107 年 7 月 23 日；投標保證金及投

標處理費往來銀行扣繳日為 107 年 7 月 24 日(依銀行實際之扣款作業為準)。 

(四)未得標及不合格件保證金退款作業：經紀商應於開標日次一營業日(107 年 7 月 26 日)

上午十點前，依證交所電腦資料，指示往來銀行將未得標(包括單一投標單部份未得

標)及不合格件之保證金不加計利息予以退回，惟投標處理費不予退回。 

(五)得標人未如期履行繳款義務時，除喪失得標資格外，投標保證金應由主辦承銷商沒

入之，並依該得標人得標價款自行認購。 

(六)投標人投件時銀行存款餘額應足以支付投標保證金及投標處理費。投標人如就同一

競價拍賣案件填送多筆投標單，或有數個競價拍賣案件於同一天截止投標，當投標

人投件參與其中一個以上案件時，投標人銀行存款之扣款應以其所有投標單之投標

保證金及投標處理費之合計為準，否則全數為不合格件，所有投標單之投標處理費

均不予退回。 

八、銷售對象： 

(一)參與本次競價拍賣之對象，以具下列身份者為限：  

1. 年滿二十歲之中華民國國民。 

2. 本國法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募集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3. 依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券管理辦法規定得投資證券之華僑及外國人。 

4. 行政院開發基金、郵政儲金、公務人員退休撫恤基金、勞工退休基金、勞工保險

基金。 

5. 其他經政府核准之對象。 

(二)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參加本次競價拍賣：  

1. 發行公司採權益法評價之被投資公司。 

2. 對發行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投資者。 

3. 公司之董事長或總經理與發行公司之董事長或總經理為同一人，或具有配偶關係

者。 

4. 受發行公司捐贈之金額達其實收基金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之財團法人。 

5. 發行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副總經理、協理及直屬總經理之部門主管。 

6. 發行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總經理之配偶。 

7. 承銷團之董事、監察人、受僱人及其配偶。 

8. 前各款之人利用他人名義參與應募者(指具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二條規定要件等

之實質關係人)。 

九、投標處理方式： 

(一)投標時間截止後，投標單如有本公告十、各款情事者，證交所應於開標前予以剔

除，並由證交所於開標日辦理開標，投標價格高者優先得標，同一價格者以電子計

算機隨機擇定得標者，直至滿足該次提交競價拍賣之數量為止。每一得標人之得標

數量不得超過 265 張(仟股)，如果超過，其得標價格為單一時，以電子計算機隨機

擇定刪除超過數量，其得標價格有二個以上時，其得標數量以剔除得標較高及較低

價數量各半為之，若有剩餘奇數部分則以剔除較高價數量為優先，而每一得標人應

依其得標價格認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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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得標總數量達該次競價拍賣數量，則公開申購部分之承銷價格，以各得標單之價

格及其數量加權平均所得之價格（分以下四捨五入）為之，並以本公告四、(一) 最

低承銷價格之 1.21 倍為上限；如其得標總數量未達該次競價拍賣之數量，則以本公

告四、 (一)之最低承銷價格作為競價拍賣剩餘部分及公開申購之承銷價格。 

(三)如合格標單累計數量未達該次提交競價拍賣之認購數量，證交所將不辦理開標。  

十、投標單不合格件之情事： 

投標單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為不合格件，該投標單不得參與競價，投標處理費均

不予退回： 

(一)投標價格低於最低承銷價格每股 39.00元者。 

(二)投標數量低於下限 2 張(仟股)或高於 265 張(仟股)，或非為 1 張(仟股)之整數倍數。 

(三)未繳足投標保證金或投標處理費者。 

(四)未填妥交易帳號(11 碼)，或資料不實者。 

(五)未填妥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或資料不實者。 

(六)自然人未填妥出生年月日，或資料不實者。 

(七)未填妥股票代碼者。 

(八)投標人身分牴觸本公告八、規定者。 

(九)未開立交易戶、款項劃撥銀行帳戶或有價證券保管劃撥帳戶者。 

(十)未與經紀商指定之往來銀行就競價拍賣相關款項扣繳事宜簽訂委託契約者。 

(十一)投標人款項劃撥銀行帳戶之存款餘額，低於所有投標有價證券保證金、投標處理

費之合計金額者。 

(十二)利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投標者。  

十一、未完成訂價之退款：如合格標單累計數量未達該次提交競價拍賣之承銷數量，臺灣

證券交易所將不辦理開標事宜，經紀商應於 107 年 7 月 26 日上午 10 點前，指示往

來銀行將投標人之投標保證金及 80 元投標處理費均不加計利息予以退回。  

十二、得標價款及得標手續費繳款： 

(一)得標人之得標價款及得標手續費繳存往來銀行截止日為 107 年 7 月 27 日止，得

標人應繳足下列款項： 

1.得標價款：得標人應依其得標價款認購之，應繳之得標價款，應扣除已扣繳之

投標保證金後為之。 

2.得標手續費： 依「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

券處理辦法」第十二條規定，承銷商得向得標人收取得標手續費。本次承銷案

件得標人每一得標單應繳交得標價款之 4.5% 之得標手續費，並併同得標價款

於銀行繳款截止日(107 年 7 月 27 日) 前存入往來銀行。 

     每一得標單之得標手續費：每股得標價格 × 得標股數 × 4.5% 。  

3.得標人得標價款及得標手續費扣繳日：107 年 7 月 30 日(依銀行實際之扣款作

業為準)。 

(二)得標人未如期履行繳款義務時，除喪失得標資格外，投標保證金由主辦證券承銷

商沒入之，並依該得標人得標價款自行認購。 

(三)如有數個有價證券承銷案於同一天截止繳交得標價款及得標手續費，當投資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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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參與其中一個以上案件，或就同一競價拍賣案件有多筆得標單時，銀行存款之

扣款應以已繳保證金較高者優先扣款，如金額相同者，以得標應繳價款及得標手

續費合計總額較高者優先扣款，如金額相同者，以投標單輸入時間先後順序扣

款。 

十三、公開說明書資料索取方式： 

有關該公司之財務及營運情形已詳載於公開說明書，投資人得上網至公開資訊觀測

站網站查詢(http://mops.twse.com.tw－＞基本資料－＞電子書)，或至主協辦證券承

銷商網站查詢：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emega.com.tw)、富邦綜合證券股

份有限公司 (http://www.fubon.com/securities/home/)及第一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firstsec.com.tw/)。 

十四、有價證券發放日期、方式與特別注意事項： 

(一)該公司於股款募集完成後，通知集保公司於 107 年 8 月 8 日將股票直接劃撥至認

購人指定之集保帳戶，並於當日上櫃(實際上櫃日期以發行公司及中華民國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公告為準)。 

(二)認購人帳號有誤或其他原因致無法以劃撥方式交付時，認購人頇立即與所承購之

承銷商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十五、投標人銀行存款不足之處理：投標人銀行存款不足同時支應投標保證金、投標處理

費、得標價款、得標手續費、申購處理費、申購認購價款、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及

交易市場之交割價款時，應以交割價款為優先，次為得標價款及得標手續費，再為

申購處理費、申購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最後為投標保證金及投標處理

費。 

十六、得標後通知及語音查詢： 

(一)由主辦證券承銷商於開標日次一營業日(107 年 7 月 26 日)以限時掛號寄發得標通

知書及公開說明書等；並由證券經紀商於開標日通知得標人辦理得標價款及得標

手續費繳款。 

(二)開標日後，投標人可於「承銷有價證券競價拍賣系統」或向開戶證券經紀商查

詢，亦可以透過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電話語音系統查詢是否得標，

但使用此系統前，得標人應先向證券經紀商申請查詢密碼，相關查詢事宜如后：  

1.當地電話號碼七碼或八碼地區(含金門)，請撥 412-1111 或 412-6666，撥通後再

輸入服務代碼 111＃。 

2.當地電話號碼六碼地區請撥 41-1111 或 41-6666，撥通後再輸入服務代碼 111

＃。  

十七、證券交易市場因天然災害或其他原因致集中交易市場休市時，有關投標截止日、開

標日、投標處理費、投標保證金、得標手續費、價款之繳存、扣繳、解交、匯款等

作業，其後續作業一律順延至次一營業日辦理；另如係部份縣(市)停止上班，考量

天災係不可抗力之事由，無法歸責證券商，投資人仍應注意相關之風險，如投標保

證金及投標處理費扣款日遇部分縣(市)停止上班但集中市場未休市時，投標保證金

及投標處理費之扣繳日及其後續之開標日、未得標或不合格件保證金退款日、得標

剩餘款項及得標手續費繳存往來銀行截止日及扣繳日、經紀商價款解交日等均順延

一營業日辦理。 

http://mops.twse.com.tw/
http://www.emega.com.tw/
http://www.kgieworld.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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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其他為保護公益及投資人應補充揭露事項：詳見公開說明書。  

十九、茂生農經公司最近五年度之資產負債表、損益表如下： 

(一)簡明資產負債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個別) 

單位：新臺幣仟元 

年度 

 

項目 

最近五年度財務資料 107年截至

3月 31日 

財務資料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流動資產 

不適用 

566,641  502,477  699,993  909,639 873,088  

基金及投資 - 338,885 415,685  416,206 428,109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211,010  204,253  199,031  196,425 194,317  

無形資產 - 2,308  1,589  546 367 

其他資產 65,815  51,223  53,219  65,056 67,437  

資產總額 843,466  1,099,146  1,369,517  1,587,872 1,563,318  

流動負債 
分配前 484,219  678,641  567,348  625,142 545,499  

分配後 484,219  678,641  642,493  700,287 545,499  

非流動負債 53,471  55,017  54,891  43,040 28,908  

負債總額 
分配前 537,690  733,658  622,239  668,182 574,407  

分配後 537,690  733,658  697,384  743,327 574,407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

權益 
305,776  365,488  747,278  919,690 988,911  

股本 300,000  300,000  300,580 300,580 300,580  

資本公積 2,039  2,039  13,794 13,794 13,794  

保留盈餘 
分配前 100,408  137,542 193,458  249,767 278,194  

分配後 100,408  52,042  118,313  174,622 278,194  

其他權益 72,507  99,180  239,446  355,549 396,343 

庫藏股票 (15,000) (15,000) - - - 

共同控制下前手權益 (154,178) (158,273) - - - 

權益總額 
分配前 305,776  365,488  747,278  919,690 988,911  

分配後 305,776  365,488  672,133  844,545 988,911 

註 1：104 年度起係採會計師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並附列 103 年度

以利同期比較。 

註 2：104年度起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故無 102年度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財務資料。 



6 

 

(二)簡明資產負債表-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個別) 

單位：新臺幣仟元 

年度 

 

項目 

最近五年度財務資料 107年截至

3月 31日 

財務資料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流動資產 466,560  600,544  

不適用 

基金及長期投資 - - 

固定資產 199,092  206,569  

無形資產 8,096  8,096  

其他資產 32,394  33,429  

資產總額 706,142  848,638  

流動負債 
分配前 381,344  481,978  

分配後 395,594  481,978  

長期負債 - - 

其他負債 46,843  46,606  

負債總額 
分配前 442,437  528,584  

分配後 456,687  528,584  

股本 300,000  300,000  

資本公積 2,039  2,039  

保留盈餘 
分配前 101,795  95,929  

分配後 87,545  95,929  

金融商品未實現損益 6,797  72,507 

累積換算調整數 - - 

未認列為退休金成本

之淨損失 
- - 

其他權益 3,757  3,757  

共同控制下後手權益 (150,683) (154,178) 

股東權益

總額 

分配前 263,705  320,054  

分配後 249,455  320,054  

註 1：102及 103年度係採會計師依中華民國會計準則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註 2：104 年度起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請詳簡明資產負債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個別)之揭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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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簡明綜合損益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個別) 

單位：新臺幣仟元 

年度 

 

項目 

最近五年度財務資料 107年截至

3月 31日 

財務資料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營業收入 

不適用 

1,521,803  1,255,114  1,266,452  1,413,735 375,299  

營業成本 1,414,399  1,134,845  1,106,632  1,219,401 325,295  

營業毛利 107,404 120,269 159,820 209,798 43,153  

營業損益 21,832  29,451  44,785  72,562 15,836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5,809) 22,406  107,066  85,209 11,553  

稅前淨利 6,023  51,857  151,851  157,771 27,389  

繼續營業單位 

本期淨利 
4,294  34,270  144,132  139,083 27,834 

停業單位損失 - - - - - 

本期淨利(損) 4,294  34,270  144,132  139,083 27,834  

共同控制下後手 

權益之淨利 
3,495  4,095  1,042  - - 

淨利及共同控制下 

後手權益之淨利合計 
7,789  38,365  145,174  139,083 27,834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稅後淨額） 
61,928  25,442  136,508  108,474 41,387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69,717  63,807  281,682  247,557 69,221 

淨利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 
4,294  34,270  144,132  139,083 27,834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 
66,222  59,712  280,640  247,557 69,221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共同控制下後手權益 
3,495  4,095  1,042  - - 

每股盈餘 0.20  1.62  6.51  4.63 0.93 

註 1：104 年度起係採會計師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並附列 103 年度

以利同期比較。 

註 2：104 年度起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故無 102 年度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財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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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簡明損益表-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個別) 

單位：新臺幣仟元 

年度 

 

項目 

最近五年度財務資料 107年截至

3月 31日 

財務資料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營業收入 1,478,506  1,521,803  

不適用 

營業成本 1,383,456  1,414,248  

營業毛利 95,050 107,555 

營業損益 5,532  12,518  

營業外收入及利益 18,923  14,354  

營業外費用及損失 8,807  20,132  

繼續營業部門 

稅前損益 
15,648  6,740  

繼續營業部門損益 12,150  4,889  

停業部門損益 - - 

非常損益 - - 

會計原則變動 

之累積影響數 
- - 

本期損益 12,150  4,889  

共同控制下後手 

權益之淨利 
6,838  3,495  

淨利及共同控制下 

後手權益之淨利合計 
18,988  8,384  

每股盈餘(元) 0.90  0.23  

註 1：102及 103年度係採會計師依中華民國會計準則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註 2：104 年度起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請詳簡明綜合損益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個別)之揭

露。 


